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6), 4995-4999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714  

文章引用: 吕程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 40 年我国海洋的法治建设[J]. 法学, 2023, 11(6): 4995-4999.  
DOI: 10.12677/ojls.2023.11671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40年我国海洋的 
法治建设 

吕程凯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23年8月9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7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8日 

 
 

 
摘  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40年来，中国海洋法治建设快速发展。“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必须加

快建设海洋法治体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通过不断完善海洋立法、强化综合执法、加强

国际司法协作、加强海洋教育等手段维护我国在海洋领域的正当权益，为加快“海洋强国”建设保驾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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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40 years ago, China’s con-
struction of maritime rule of law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the 
ocean, and China must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rule of law system. Bas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hina will continuously improve maritime leg-
islation,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enhanc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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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maritime education, and other means to safeguard our country’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maritime field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power” 
at a faster 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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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在牙买加蒙特哥湾签署。《公约》

的缔结与实施，开启了新时代海洋法治建设的新篇章，掀起了海洋法治建设的新浪潮，沿海国家纷纷基

于《公约》建立起相关的海洋法律法规。如加拿大政府于 1996 年颁布实施了《加拿大海洋法》(于 1997
年 1 月 31 日生效)  [1]。该法律规定了加拿大政府对海洋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包括渔业、海洋运输、海洋

科学研究和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加拿大政府对海上安全和海上边界的管理和监

控。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澳大利亚海洋政策》(1998 年)，为规划和管理海洋开发提供了战略依据。此

外，澳大利亚还通过了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等法律和政策文件，以保护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2]。 
作为第一批签署《公约》的国家，40 年来，我国的海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初步建立了以宪法

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2. 我国海洋法治的发展现状 

从缔结开始，我国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

交通安全法》(198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渔业法》(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
年)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参与和签订了国际海洋条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

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简称“海洋两法”)  [3]为我国的海洋主权、安

全和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地位仅次于宪法的《物权法》确立了海域的物权属性 [4]；《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法》得到不断加强与完善 [5]；海洋管理、海事司法和海洋维权的加强和改革于法有据。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近百项专门的海洋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涵盖了各种类型，包括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立法和部门规章。从调整的对象来看，这些法规包括基本的海洋制度、海域使用管理、海洋

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上交通安全等方面。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在海洋专门立法和一般性

法律中也陆续制定和修订了与海洋相关的内容。此外，对于地方性立法和部门规章也在加快完善，以填

补海洋法律体系中的一些空白，并提供可操作性的规范。与此同时，我国还加强了海洋执法力度，建立

了海警、海监等执法机构，加强了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我国虽然是海洋大国，但却远非海洋强国 [6]。我国海洋法治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面临着一

些挑战，如海洋环境污染、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海洋法治建设，推动海洋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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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6 年 5 月 15 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该公约于 1996 年 6 月 7 日

对中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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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3. 我国海洋法治存在的问题 

3.1. 海洋法制不健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宪法迄今为止并未涉及“海洋”一词。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律，宪法所涉

及的内容都是国家最为根本和重要的事项。虽然宪法中有“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等条

款，但并没有包括“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建设海洋强国”等相关词汇。在宪法第九

条中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2而最新颁布的《物权法》第四十六

条中只规定了“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3。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海洋法律制度缺乏国家

根本法层面的规定。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有关海洋立法不仅不及时，而且层次较低。据中国海洋信息网显示，我

国目前仅有 14 部与海洋相关的法律，其中最早的是 200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最新的是 201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这表明这些法律已经陈旧，已经不能适应我国

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此外，还有很多新兴的海洋问题还没有得到立法规定，例如《海域使用管理法》、

《深海资源开发保护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海洋法律还没有颁布。而且，在这 14 部法律中，还有类似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样的非专门涉及海洋的法律就有 5 部，这也表明我国海洋立法的层次较低。 
最后，上述这些法律虽然对于保护海洋环境、利用海洋资源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缺

乏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海洋法律体系，导致在涉海领域的法律适用和司法裁决上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同时，由于海洋法律内容不完整，也给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利用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难题。因此，建

立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海洋法律体系，制定一部海洋基本法，对于我国海洋法律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

的意义。这不仅可以提高我国涉海法律的适用性和司法裁决的公正性，还可以更好地保护海洋环境、维

护海洋权益，促进我国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3.2. 海洋法治意识淡薄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

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

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 [7]我国海洋法治意识淡薄主

要表现在： 
首先，公众对海洋法律法规的知识了解有限。许多人缺乏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不知道海洋资源

保护、污染防治、渔业管理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这导致了一些人在海洋活动中对相关法律知识和权益意

识不够重视。 
其次，缺乏依法主动参与和监督的意识。在海洋事务中，公众普遍缺乏主动参与和监督的思想。对

于非法捕捞、海洋污染等问题，很少有人积极举报或关注。这种被动的态度使得一些违法行为难以得到

有效制止和惩罚。 
再者，缺乏尊重和保护海洋环境的行为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存在随意扔垃圾、乱倒废水等

行为，导致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这种不尊重和不关心海洋环境的行为表现，反映出公众对海洋法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

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3《物权法》第四十六条：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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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和意识淡薄。 
此外，缺乏有效执法和监管也是一个表现。尽管有相关法律法规，但执法力度不足、监管不严格等

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一些违法行为者没有得到及时且严厉的惩罚，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海洋法治的信

心。 
最后，缺乏海洋保护的教育和宣传也是一个表现。在教育系统中，海洋保护意识教育相对薄弱。相

关机构和媒体在宣传方面也存在不足，很少有全面而深入的宣传活动来提高公众对海洋保护和法治意识

的认知。 

4. 完善海洋法治建设 

4.1. 完善海洋立法 

海洋立法为向海开放、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提供了法律保障 [3]。中国

海洋法律法规已初具规模，但是要更好地适应全球海洋发展大势，仍然任重道远。《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作为当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法律制度，其中规定的“沿海国享有和行使其所有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可利

用性”，“沿海国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使其他权利”，“沿海国有权按照国际法原则、规则和标准”，以

及“沿海国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违反《公约》的活动”4等原则，构成了当代国际海洋

法的基本内容。我国应当将《公约》作为制定海洋基本法的基本法律依据，充分借鉴吸收国际海洋法的

新发展新成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充分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海洋法治精

神、与我国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海洋基本法。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 [8]，在海洋法制建设上应当在遵循我国基本国情的大前提下，结合具体实际

情况，适当地和《公约》的相关规定接轨，做好对接工作；应该考虑修订部分其他海洋法律法规中不适

应时代发展的规定。制定《海洋基本法》时，要坚决做到科学立法、合理立法，充分考虑如何在立法中

完善相关规定以期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海洋问题。将我国发展国际合作，推动海洋事业前进，从海洋大

国向海洋强国发展，走可持续开发的海洋之路。 

4.2. 强化综合执法 

我国高度重视加强海洋综合执法，大力推动建立综合执法体制机制，积极开展执法协作、联合执法

行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在海洋综合执法方面还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体制不顺、机制不完善；二是职责不清、职权不明；三是机构不全、队伍不

强；四是监管不力、效能低下。因此，要结合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建立健全配套的管理制度机制和工

作机制。同时，要完善立法和配套政策措施，优化综合执法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

强做大海监综合执法队伍。 
具体而言，一是要进一步理顺海洋综合执法体制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厘清部门边界，理顺关系协

调。二是要坚持海洋综合行政执法与其他行政执法相衔接，推动实现全过程监管。三是要加强海洋综合

行政执法机构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四是要加大对地方海洋综合行政执法的指

导监督力度，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五是要建立和完善配套的管理制度机制和工作机制。 

4.3. 加强国际司法协作 

海洋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发挥国际法的保障作用，需要通过国际司法协作来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缔约方有权为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区域内的行为及违反行为寻求损害赔偿或其

 

 

4文中引用的是 1982 年 12 月 10 日在牙买加蒙特哥湾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于 1994 年 11 月 16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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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救济；缔约方有权对任何被认为对其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调查，并提供证据；缔约方应促进和加强有

关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通过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我国不仅能提高国际话语权，也能为我国海洋

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缔结公约以来，我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海洋大国，拥有了一批能够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代表

性机构和组织。但是，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仍然存在话语权不高、影响力不足等问题。为了在海洋法

治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既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海洋法治

交流合作，也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提升我国在国际海洋法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维护我国海洋权

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4.4. 加强海洋教育 

2013 年，随着国际局势变化以及我国持续发展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就。”5其中，“共同建设 21 世纪新海上丝绸之路”6则是我国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

型之路上的重要推动力。建设海洋强国，提高海洋国力，除了需要加快相关海洋立法进程，修订和完善

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应该配套进行相关的海洋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教育才是增强公众海洋法治意识的根本方法。将海洋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加强对基础知识的

教育。适度增加相关知识和素养评价的权重，提高学生对海洋的关注度。同时采用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化

手段，为学生提供有趣且生动的教学内容。组织实地考察和互动交流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和了解海洋。 
第二，加强法律宣传与科普海洋知识。增强海洋法治意识，通过立法的形式设置“海洋日”。同时，

加大对公众的科普宣传力度，利用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普及海洋知识。组织海洋科普展览和讲座，提

高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5. 结语 

当前，我国海洋法治建设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国际海洋争端频发、海上安全形势严峻、海上执

法力量薄弱等。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法治体系建设，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

基础，针对当前海洋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海洋立法；强化综合执法，加强国际司法协作；

完善海上执法力量，提升海上执法能力；加大海洋宣传力度，提高全民海洋意识；强化国际合作交流，

构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良好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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